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一次性告知单

（档案的接收 ）  

一、行政机关告知

（一）行政事项名称：        档案的接收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证明事项名称（证明内容）：原档案存放单位出具的档案材料清单 

（三）证明用途：       办理档案接收手续              
（四）设定依据：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《关于印发<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规定>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112号），落实人社部《关于规范流动人员人事档案转递接收有关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对档案缺少材料的，一次性告知所缺内容，先接收后补办。

（五）证明提供方式

采用书面承诺替代提交证明材料或者依法提交证明材料。

（六）承诺的方式

申请人采用书面承诺方式，应当向许昌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提交签名或者盖章后的承诺书原件。

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

(1.本证明事项必须由申请人本人作出承诺，不可代为承诺。

(2.本证明事项可以由代理人代为承诺。代理人需提交申请人的特别授权材料。

（七）承诺的效力

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条件、标准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后，许昌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事项，不再索要有关证明。

行政决定作出前，申请人有正当理由的，经本机关（单位）同意后可以撤回承诺，重新按原程序办理。

（八）不实承诺的责任

申请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行政机关依法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决定，申请人对依据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影响、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，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同时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信用档案，实施诚信管理、联合惩戒。发现申请人有违法行为的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作出处理。

（九）行政机关核查权力

行政机关对申请人作出的承诺将根据不同情形，运用多种方式进行事中事后核查。

（十）承诺书是否公开（以下内容为二选一）：

(1.本承诺书将予公开，公开范围及时限：       

(2.本承诺书不予公开。

二、申请人承诺
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
（一）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
（二）已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、要求；

（三）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；

（四）本告知承诺文书中填写的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
（五）上述承诺是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           行政机关： （盖章）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